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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 29 刑终 56 号 

原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青贵，男，汉族，1970 年 3 月 27 日出

生,小学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江油市，捕前住

库车县，无前科。2016 年 12 月 2 日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被库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 年 10 月 10 日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库车县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蒋林琰，新疆疆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光育，男，汉族，1967 年 8 月 2 日出

生，小学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捕前住

库车县，无前科。2016 年 12 月 2 日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被库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 年 10 月 10 日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库车县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史晓燕，新疆典赞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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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长春，男，汉族，1984 年 1 月 9 日出

生，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

捕前住库车县，无前科。2017 年 3 月 30 日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库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 年 10月 10 日被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库车县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王留伟，新疆疆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努尔·买买提，男，维吾尔族，1992 年 10 月 21 日

出生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新疆库车县，无前科。

2016 年 12 月 2 日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库车

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 年 10 月 10 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

民法院取保候审,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

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库车县公安局看守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审理库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

被告人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于 2017 年 12月 22 日作出（2017）新 2923 刑初

1386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叶青贵、黄光育、罗长春不服，提出上

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指派检察员翟玉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叶青贵及

其辩护人蒋林琰、黄光育及其辩护人史晓燕、罗长春及其辩护人王留伟

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6 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被告人叶青

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携带电瓶、变压器（升压器）、铁

丝和木桩等猎捕工具结伙分别在库车县阿克吾斯塘乡博斯坦二村和吐尔

塔木村猎捕疑似野生动物共计 59 只（其中疑似狐狸 4 只、疑似猫头鹰



1 只、疑似野兔 54 只），其中 2016 年 11 月 26 日被告人罗长春与被告

人叶青贵、努尔·买买提结伙仅一次，捕获了疑似野兔 3 只。案发后，

库车县公安局从叶青贵住处查获疑似野兔 21 只、疑似狐狸 1 只、疑似

野猪 3 只蹄子和 2 块猪脸，从被告人黄光育住处依法查获疑似野猪 3 块，

从被告人罗长春住处依法查获疑似野兔 4 只、疑似猫头鹰 1 只（系叶青

贵与努尔·买买提等人猎获后叶青贵送与罗长春），库车县公安局阿克

吾斯塘派出所移交叶青贵等人猎捕的疑似野兔 7 只，共计 35 只疑似野

生动物。2016 年 12 月 14 日，库车县公安局民警从被告人叶青贵等 4

人非法猎捕的 35 只疑似野生动物中按照猎获物的外貌特征抽取了 6 个

动物死体的肌肉组织。经鉴定，3 只为塔里木兔、1 只为长耳鸮，均为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 只为赤狐系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2017 年 5 月 29 日，库车县公

安局民警从被告人叶青贵等 4 人非法猎捕的 35 只疑似野生动物未鉴定

过的 29 只疑似野兔死体中抽取了 20 只部分肌肉组织，经鉴定 20 只均

为塔里木兔，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一、物证：变压器一台、铁丝 1000米、电瓶 1 台、木桩 64 个。证

实:被告人猎杀野生动物所使用的工具。 

二、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证实：本案受理、立

案及被告人归案情况。 

（2）现场指认笔录。证实：被告人对猎捕现场的指认情况。 

（3）证明、库车县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汇总表、库车县林业局树

立的重点湿地保护牌及宣传资料、阿克吾斯塘乡吐尔塔木一村村委会证



明、新闻媒体宣传截图照片等。证实：相关部门对保护野生动物做了宣

传、村委会对群众进行过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宣传。 

（4）四名被告人户籍信息和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证实：四名被

告人的基本情况。 

三、证人证言。 

（1）证人任某证言。证实：任某与黄光育系夫妻关系，叶青贵、

黄光育和努尔·买买提三人去打野兔回来后叫任某做着给工人吃，叶青

贵的老婆给任某拿过 10 只野兔。黄光育每次去猎捕野生动物是叶青贵

叫的。 

（2）证人何某证言。证实：何某与叶青贵是夫妻关系。何某在工

地上做饭，叶青贵、老黄和买买提三人打回来的兔子何某做着吃的，他

们打回来的有 1 只猫头鹰、3 只狐狸、1 只野猪还有 40 多只野兔。大部

分都在工地上吃了。猫头鹰的毛是何某拔的，何某将毛拔了后送给了罗

长春。叶青贵和黄光育都是晚上去，一共猎捕了大概 10 次左右野生动

物。 

（3）证人阿某证言。证实：从 2014 年开始，每年 9 月至 4 月之间，

村里每周宣传 2 次不能猎捕野生动物和不能开垦林地。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叶青贵的供述。证实：叶青贵与他人一共去猎捕动物

10 次左右，时间在 2016 年 9 月 20日至 11 月 30 日之间，平时基本是

叶青贵、黄光育和努尔·买买提三人去的，任某 1 和库尔班就第一次去

了没打上东西，罗长春只去了一次打了 3 只野兔，猎捕地点基本都在阿

克吾斯塘乡博斯塘二村西边隔壁和棉花地交界的土路上，去阿克吾斯塘

乡吐尔塔木村一次，猎捕工具是木桩子、铁丝、电瓶和变压器，猎捕时

乘坐的交通工具有三轮摩托车和皮卡车，猎捕的动物总合计为 61 只



（狐狸 4 只、野猪 1 只、猫头鹰 1 只、野兔 54 只、农民的狗 1 只）。

猎获物的分配情况是：努尔·买买提不要，黄光育大概拿了 10 只左右，

罗长春拿了３只野兔，叶青贵还给罗长春送了 4 只野兔和 1 只猫头鹰。

罗长春与叶青贵、努尔·买买提一起猎捕过 1 次，打了 3 只野兔，都给

了罗长春。 

（2）被告人黄光育的供述。证实：黄光育与他人一共去猎物了 10

次，时间在 2016年 9 月 20 日至 11月 30 日之间，平时基本是黄光育、

叶青贵和努尔·买买提三人去的，猎捕地点基本都在阿克吾斯塘乡巴斯

塘二村西边的棉花地和戈壁滩的土路上，去阿克吾斯塘乡吐尔塔木村一

次，猎捕用的工具是木桩子、铁丝、电瓶和变压器，猎捕野生动物的工

具是叶青贵的。猎捕乘坐的交通工具有三轮摩托车和皮卡车，猎捕的动

物总合计为 55 只（狐狸 4 只、野猪 1 只、野兔 49 只、农民的狗 1 只）。

黄光育说自己没与罗长春一起猎捕过野生动物，在猎捕过程中努尔·买

买提负责捡兔子和开三轮车，黄光育称自己没有猎捕过猫头鹰。每次猎

捕都是叶青贵提出来的，自己提过 1 次，踩点基本是努尔·买买提。黄

光育主要是放线、收线和拔桩子，努尔·买买提栽桩子和收兔子，叶青

贵开车和指挥。猎捕野生动物的目的是为了吃肉。 

（3）被告人努尔·买买提供述。证实：叶青贵于 2016 年 9 月-11

月 30 日之间，叫努尔·买买提等人用电猫抓兔子 10 次，作案工具有电

瓶、木头桩子等。地点在阿克吾斯塘乡吐尔塔木一村、波斯坦三、二村

戈壁和棉花地之间的土路上。抓兔子是叶青贵组织的，自己在老叶工地

上打工，就听他的安排。叶青贵安排努尔·买买提骑摩托车过来，老叶

给努尔·买买提的摩托车加油。电打死的野兔子、狐狸等是老叶和老黄

他们处理的，努尔没有拿任何东西。打猎的时候是老叶给大家分工，他



们拉线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死体，他们所有的猎获物是拉电线打死

的动物死体。努尔·买买提对鉴定没有意见。 

（4）被告人罗长春供述。证实：2016 年 11 月 26 日 20 时，叶青

贵叫罗长春、努尔·买买提携带电瓶等作案工具在博斯坦二村后面的空

地上电打 3 只野兔，第二天罗长春在工地上将 3 只野兔皮剥了，把野兔

肉拿回家。叶青贵还送过罗长春 4 只野兔和 1 只猫头鹰。罗长春吃了 2

只野兔，家里还剩 4 只野兔、1 只猫头鹰。罗长春家的 4 只野兔其中 3

只是和叶青贵、努尔·买买提 2016年 11 月 26 日猎捕的野兔。罗长春

还没有吃，吃掉的那 3 只是叶青贵以前给罗长春的。 

五、鉴定抽样笔录、鉴定聘请书、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

心森公司鉴（法证）字〔2016〕326号物证鉴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

证实：库车县公安局依法聘请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抽取

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死体组织

的种属、保护级别进行鉴定。塔里木兔、长耳鸮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赤狐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送检样本照片、送检样本的 DNA 序列、鉴定机构资格证书、

鉴定人资格证书合法有效。鉴定意见向被告人已送达。 

六、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证实:库车县公安局森

派出所于 2016 年 12 月 01 日 10 时 10 分接到工作组举报后对在阿克吾

斯塘乡波斯坦二村猎捕野生动物现场进行勘查，提取到变压器等作案工

具，非法狩猎现场照片。 

七、库车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证

实：涉案的 32 只塔里木兔死体、1 只赤狐死体和 1 只长耳鸮（猫头鹰）

死体，因移交后不易保存，现继续保存在森林派出所物证保存室的冰柜

内。 



八、搜查笔录、搜查物证照片。证实：经对叶青贵住宅进行搜查，

21 只疑似野兔（无皮、无内脏已分干，待鉴定）、3 只疑似野猪蹄子、

半张猪脸（两块）、1 只狐狸（无皮、无内脏已分干）。经对罗长春住

宅进行搜查，4 只疑似野兔死体（无皮、无内脏已腌制好）和 1 只疑似

猫头鹰（无毛，无内脏已腌制好）。经对黄光育住宅进行搜查，有 2 块

疑似野猪肉，已腌制好。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库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

支持。被告人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在非法猎杀的野生动物中，

经鉴定 23 只塔里木兔、1 只长耳鸮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

只赤狐系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20 只塔里木兔属于情

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叶青贵在本案

中多次提议并提供作案工具，起组织作用，被告人黄光育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二人均系主犯。被告人努尔·买买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罗长春非法猎杀 3

只塔里木兔，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量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叶

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具有坦白情节，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叶青贵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 元。二、

被告人黄光育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三、被告人努尔·买买提犯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四、被告人罗长春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五、公安机关收缴的涉

案野生动物待本案生效后，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查获的犯

罪工具木桩 64 个，电瓶 1 台，铁丝 3 卷（约 1000米）、变压器 1 台，

予以收缴。 

上诉人叶青贵上诉称：一审量刑及罚金过重，请求适用缓刑。上诉

人叶青贵系初犯，自愿认罪，无前科，没有社会危害性，身患重病，是

家庭唯一经济来源。 

上诉人黄光育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将本案发回重审

或依法改判。1、一审中对于被鉴定的所谓兔子组织是否为上诉人与其

他被告人共同打猎的无直接或间接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经鉴定为塔里

木兔子的鉴定结果与上诉人曾参与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划等号，认为叶

青贵处的疑似野兔就是上诉人所参与捕猎所获的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

足。2、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 7 只野兔侦查机关未提供证据证实，未进

行鉴定，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认定。3、本案的鉴定结论

是否是通过与标准的塔里木兔本身的身体组织标本比对产生确定结果并

无任何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说明及鉴定中对于塔里木兔同源性样本并未

让上诉人进行确认和现场查看，无法确定该鉴定结论的合法性、科学性



和鉴定过程，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4、上诉人在经派出所电话通知时

案件尚不明确，犯罪嫌疑人也不明确时上诉人就已经到了派出所，只是

形迹可疑在盘查阶段上诉人就已经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行为，属于自首情

节，一审法院认定坦白属于认定错误。5、上诉人属于从犯而非主犯，

上诉人根据叶青贵的分工进行，并非主动去猎捕，且参与次数少于努

尔·买买提，一审判决量刑畸重。 

上诉人罗长春上诉称，一审量刑及罚金过重，请求适用缓刑。上诉

人罗长春系初犯，自愿认罪，无前科，没有社会危害性，只参与了 1 次，

猎捕了 3 只野兔，情节较轻微。 

二审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阿克苏分院、上诉人叶青贵、

罗长春无新证据提交。上诉人黄光育出示已生效刑事判决书 5 份，证实

原审法院量刑过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阿克苏分院认为该证据

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叶青贵、黄光育、

罗长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

事实一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阿克苏分院出庭意见：上诉人的上诉请

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

法，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上诉人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无视国

家法律，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其中，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

提三人多次结伙猎捕、杀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塔

里木兔超过 20 只，属情节严重；叶青贵、努尔·买买提、罗长春三人

共同一次猎捕、杀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塔里木兔

3 只，三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依法应予惩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叶青贵、黄光

育、努尔·买买提应在五年以上量刑，对罗长春应当在五年以下量刑，

结合叶青贵、黄光育、努尔·买买提、罗长春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犯

罪次数、认罪悔罪态度、坦白等量刑情节，一审法院均已充分考虑，并

已对三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

诉人叶青贵、黄光育、罗长春上诉称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请求改判缓

刑。因本案中上诉人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减少了我国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塔里木兔的数量，致使塔里木兔存在濒临灭绝的危险，严重

侵犯了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制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三

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黄光育称其具有自

首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本案中根据侦查机关对上诉人黄光育的抓获经

过，办案民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接到报案并调查后，搜查到上诉人的

涉案猎捕工具及涉案物品，后电话通知上诉人黄光育进行指认，侦查机

关已掌握了上诉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且黄光育经传唤后到案，不属于主

动投案，到案后上诉人黄光育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属于坦白，故上诉

人的行为不构成自首，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全 辉 

审 判 员 迪力木拉提 

代理审判员 严 成 玲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 丰 华 

书 记 员 王 晋 琼 
 


